
 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財政部 86年 11 月 28日台財融第 86367271號函核准           

財政部 87年 9月 28日台財融第 87316370號函核准            

財政部 89年 4月 29日台財融第 89730428號函核准            

財政部 90年 8月 20日台財融（二）字第 009071375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1年 11 月 19日台財融（二）字第 0918012046 號函核准 

財政部 91年 12 月 4日台財融（二）字第 0910052346號函核准  

財政部 92年 4月 24日台財融（二）字第 0928010612號函核准  

財政部 92年 6月 23日台財融（二）字第 0920031353號函核准  

財政部 93年 8月 31日台財庫字第 0930308327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5年 1月 26日台財庫字第 0950003753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5年 11 月 3日台財庫字第 0950051237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6年 8月 30日台財庫字第 0960038139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6年 9月 28日台財庫字第 0960036079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8年 7月 22日台財庫字第 0980351765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8年 9月 28日台財庫字第 09803111420號函核准       

財政部 99年 10 月 05日台財庫字第 0990309515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0年 9 月 27日台財庫字第 1000309963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2年 2 月 27日台財庫字第 1020362396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3年 8 月 25日台財庫字第 1030372211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3年 11月 19 日台財庫字第 1030376401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4年 8 月 17 日台財庫字第 1040372497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7年 7月 3日台財庫字第 10703702240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8年 2 月 21日台財庫字第 1080362145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08年 8 月 28日台財庫字第 1080062285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13年 10月 18 日台財庫字第 11303764240 號函核准 

財政部 114年 2 月 19日台財庫字第 11403619520 號函核准 

114年 2月 24日銀企乙字第 11400156951 號函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灣銀行，下稱本行)，依據銀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司法等相關規定組織之，以執行政府政策、調劑金

融、服務社會大眾、扶助經濟建設、發展工商事業為宗旨。 

第二條    本行總行設於臺北市，並得視業務需要，經董事會決議於國內外適

當地點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 

第二章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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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行之營業項目為 H101991其他銀行業、H601011人身保險代理人及

H601021財產保險代理人。 

第四條    本行經營之業務如下： 

  一、收受支票存款。 

  二、收受活期存款。 

  三、收受定期存款。 

  四、發行金融債券。 

  五、發行現金儲值卡。 

  六、辦理放款。 

  七、辦理票據貼現。 

  八、買賣有價證券。 

  九、辦理國內外匯兌。 

  十、辦理商業匯票之承兌。 

  十一、簽發國內外信用狀。 

  十二、保證發行公司債券。 

  十三、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十四、代理收付款項。 

  十五、辦理短期票券簽證、承銷、經紀及自營業務。 

  十六、代銷公債、國庫券、公司債券及公司股票。 

  十七、代理各級公庫。 

  十八、代募公債及其還本付息事宜。 

  十九、辦理信用卡業務。 

  二十、辦理信託業務。 

  二十一、辦理與前列各款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理服務業務。 

  二十二、政府及公民營事業委託辦理之國內外採購業務。 

  二十三、政府指定辦理公教人員保險業務。 

  二十四、辦理黃金、白銀等貴金屬業務。 

  二十五、辦理關稅配額業務。 

  二十六、買賣或代售套幣及紀念幣。 

  二十七、承銷及自營買賣各種債券。 

  二十八、辦理人身保險代理人業務。 

  二十九、辦理財產保險代理人業務。 

  三十、其他受政府委託、指定及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業務。 

第五條    本行得受中央銀行委託經理新臺幣發行附隨業務及其許可之其他各

項業務。 

第三章  股份 

第六條    本行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壹仟零玖拾億元，分為壹佰零玖億股，每

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全額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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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母公司之股份全部為政府持有時，前項資本總額如有增減之必

要，應先報請母公司轉呈財政部核准。 

第七條    本行股票應為記名式，由代表本行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

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第八條    本行股務之處理，依主管機關發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辦理之。 

第四章  股東會 

第九條    本行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股東臨時會：經由董事會認為必要時，或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以書面請求時，由董事

會召集之。另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

之股東，亦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必要時，由審計委員會召

集之。 

第十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

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行印發之委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

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

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

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

會五日前送達本行。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委託者，不在此限。其餘委託書之行使與限制，依「公開發行公司出

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十二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行使，

仍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算。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時，其代表人行使表

決權應共同為之。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如下： 

一、修改章程。 

二、決定資本增減。 

三、承認年度決算。 

四、議決盈餘之分派或虧損之撥補。 

五、選任及解任董事。 

六、其他依照法令規定應經股東會議決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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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

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不足前項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前項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第一項之決議。 

            前兩項假決議不適用於董事之選舉及其他法令規定應採特別決議之

事項。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股東會之議事錄，應記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主席姓名、議決

方法及議決事項，該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七條    本行股份全部為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持有時，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

行使，不適用本章程中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五章  董事會 

第十八條    本行置董事十五人組織董事會，由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

有行為能力且合於主管機關所訂資格標準之人擔任之，其中五分之一席

次應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指派本行工會推舉之代表。董事

任期為三年，必要時得隨時改派之，改派董事之任期以補足原任期為止。

任期屆滿不及改派者，得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派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十九條    前條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其選任應依公司法第一九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本行股份全部為政府或法人股東一人持有時，前項獨立董事由政府

或法人股東指派之，不適用候選人提名制度。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

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行置常務董事五人，由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董事長一人由常務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以出席常務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之。 

            前項常務董事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一人，且不得少於常務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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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行董事長對外代表本行，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之

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常務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董事。 

              董事會之議事錄，應記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主席姓名、議決

方法及議決事項，該議事錄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但經利害關係人就董事會決議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二十二條    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如遇緊急事項、重要案件，或依過半數

之董事請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得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之。 

              前項過半數之董事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不為召開時，過半

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 

董事會召集之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三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不能出席時，須事先通知

董事會，並得以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並

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常務董事會開會時，準用前三項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本行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資本增減之審議。 

二、分支機構設置、遷移、裁撤或變更之審議。 

三、年度事業計畫之審議。 

四、預算、決算之審議。 

五、不動產買賣之審定。 

六、投資其他公司之審議。 

七、承受擔保物及其處分、承擔債務之審定。 

八、受讓資產負債、營業或合併其他金融機構之審議。 

九、發行金融債券之審議。 

十、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審議。 

十一、重要業務之審定。 

十二、對外重要契約及委託事項之審定。 

十三、單位主管及專門委員以上人員之派免、遴調、考核、獎懲、

退休及撫卹審定。但經理部門單位主管及專門委員之嘉獎、

申誡，由總經理核定後，按季提報董事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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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重要章則之審定。 

十五、股東常會或臨時會召集日期及議程之審定。 

十六、股東會決議事項之執行。 

十七、呆帳轉銷之審定。 

十八、董事長提議事項之審定。 

十九、其他依照法令規定應由董事會議決之事項。 

第二十五條   常務董事於董事會休會時，依法令、本章程、股東會及董事會決議，

以集會方式經常執行董事會職權，由董事長隨時召集之。 

             常務董事會依前項規定執行董事會職權之範圍不包括下列事項： 

一、依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應提董事會審議

之重大事項。 

二、本公司整體經營策略、年度事業計畫、重大政策及重大風險相

關事項。 

              常務董事會之決議除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常務董事過半數

之出席，及出席常務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常務董事會議事錄之製作及保存，準用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

之規定，並彙總提報董事會備查。 

              出席常務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之保存，準用第二十一

條第四項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董事會設稽核處，置總稽核一人，稟承董事長之命及董事會決議，

辦理本行內部稽核業務，並應定期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總稽核之聘任、解聘或調職，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及提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

為之。 

              前項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十七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

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

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

就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第六章 功能性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本行董事會為強化公司治理能力、健全決策功能及管理機制，得設

置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各委員會應訂定行使職權規章，經由董事會通過。 

              功能性委員會應對董事會負責，並將所提議案交由董事會決議；但

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行使監察人職權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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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設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委員之任期同獨立董事

之任期，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

計委員會之職權、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及本行「審

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 

第七章 經理人 

第二十九條    本行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五至七人及法遵長一人。上述人員之

任免，應提經董事會通過，且總經理人選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第三十條   總經理稟承董事會之決議，辦理全行事務，並執行董事會之議決事

項，而為本行所營業務暨本行與他人發生訴訟或非訟事件時之代理人。 

              副總經理輔佐總經理處理事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董

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經提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通過後代理之。 

法遵長擔任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綜理法令遵循事務，至少每半年

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報告。 

第八章  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行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行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應編製下列表冊提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決議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表冊，經董事會（代行股東會職權）通過後十五日內，分別報

請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備查。 

              第一項第二款之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

公告並備置於各營業場所之顯著位置，以供查閱。 

第三十三條    本行每年度決算有盈餘時，於完納一切稅捐之後，應先彌補以往年

度虧損，再提列百分之三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外，另提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以及依法令規定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以前年度累積

未分派盈餘，依據有關法令規定分派之。 

              法定盈餘公積未達本行實收資本額前，其最高現金盈餘分配，不得

超過本行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十五。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行組織規程、分層負責明細表及其他章則均另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銀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信託

法、信託業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原臺灣銀行奉令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成立，其章程奉財政部

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京錢丁字第二○四二號令核准備案。並於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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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一日依照公司法及銀行法等規定變更組織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董事會及報請臺灣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通過，並

報請財政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